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作为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环境”或“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我们参加了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1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本次董事会议案进行了审查和监督。现基于我们独立、

客观的判断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接受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资助并提供担保措施事项的独立意见 

鉴于公司与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发环境”）拟实施换股吸收合并暨重

大资产重组方案，为支持公司过渡期间实际经营资金需求，保持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性，维

护全体股东的利益，城发环境拟通过委托贷款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向公司全资子公司

郑州启迪环卫提供不超Ⲁ 130,000 万元的财务资助，利率水平不低于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且不超䐀 7%/年，期限将不超Ⲁ 1 年，以银行委托



致认为： 

1、聘任黄新民先生为公司新任总经理的提名、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黄新民先生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

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意见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上

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合法。 

3、黄新民先生的专业知识、工作经历能够胜任所聘任岗位的职责要求，具备担任公司

总经理的任职条件。 

4、我们一致同意董事会聘任黄新民先生为公司新任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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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独立董事签名 

 

 

                                                                          

廖良汉                   刘俊海                     周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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